
1 
 

輔仁大學學生請假規則(修正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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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須於事前向授課教師請假；如因突發事故無法到課者，須補

辦請假手續。但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二條  事假、病假、喪假由學生檢具下列資料，逕向授課教師辦理： 

一、事假，學生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該事由無法提供佐證，應於請假時敘明完

整事由，供授課教師核假參考。 

二、病假，學生得以合法醫療機構或醫師之證明書或門診就醫收據證明之。 

三、喪假，學生得以訃聞或其影本證明之。 

第三條  生理假：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為尊重個人生

理隱私，該假別無需出示證明，由學生逕向授課教師辦理。 

第四條  學生之產檢假、安胎假、產假、陪產假及哺育幼兒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產檢假：學生因懷孕期間需進行產前檢查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

具之證明請假，分娩前給假 8 日，得分次申請，由學生逕向授課教師辦理。 

二、安胎假：學生於懷孕期間，因醫師診斷需進行安胎，致無法到校者，應檢具診

斷等證明，由學生逕向授課教師辦理。 

三、產假：學生懷孕者於預產期前後 7 日得停止上課，並得申請分娩後 8 星期之

產假。妊娠 3 個月以上流產者，給予產假 4 星期；妊娠 2 個月以上未滿 3 

個月流產者，給予產假 1 星期；妊娠未滿 2 個月流產者，給予產假 5 日。

學生應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之證明書填寫請假單，逕陳請系主任

（所長、學位學程主任）核准。學生無法親自辦理者，得以電話、書信或託親

友先向系（所、學位學程）報備，並於 2 星期內補辦請假手續。 

四、陪產假：學生因陪伴配偶或伴侶分娩者，給假 3 日，得分次申請，於配偶或

伴侶分娩之當日及其前後合計 7 日期間內擇其中之 3 日請假，須檢附配偶或

伴侶分娩證明，由學生逕向授課教師辦理。 

五、哺育幼兒假：學生因哺育三歲以下子女需請假者，應檢具足以證明親子關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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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填寫請假單，逕陳請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

任）核准。 

第五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可向校方申請公假： 

一、奉政府機關徵召代表參加國內外比賽或活動者。 

二、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或校際正式活動或比賽者。 

三、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或行政單位主管指派擔任公務活動、參與教學或學

術相關活動者。 

四、經選派出席學校各級會議或活動者。 

五、因兵役事項經主管機關依法通知於指定期日前往指定地點配合辦理者。 

六、基於證人法定義務出庭作證而有相關司法單位證明文件者。 

七、因公或義行負傷者（得檢呈政府主管機關證明或社會輿論補辦請假）。 

八、因原住民族身分辦理歲時祭儀請假者(檢附戶籍謄本、戶口名簿或政府機關所

開具之證明文件【例如村里辦公室開具證明】)。 

學生公假除情況急迫者外，應於請假日前，經系（所、學位學程）或校內派遣（邀

請）單位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簽證，由學生填寫公假單，經所屬系主任（所長、學位

學程主任）核准；但請假日數逾 5 日者，應送學務長核定。 

第六條  身心調適假：因身心狀況不適致無法出席課程，得請身心調適假，每次應至少1

日，無需出示證明，每學期至多3日。由學生向導師或授課教師請假並副知系主

任，請導師優先關懷，必要時轉介至相關輔導單位。 

第七條  多元文化假：因自身族群、傳統文化、地方或宗教習俗、祭儀等多元文化範疇之請

假，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學生逕向授課教師依事假流程辦理。 

第八條  學生請假時，如遇期中考試、學期考試或畢業考試必須依本校學生考試請假規則辦

理。 

第九條  本規則經學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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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生請假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事假、病假、喪假由

學 生 檢 具 下 列 資

料，逕向授課教師

辦理： 
一、事假，學生應

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如該事

由無法提供佐

證，應於請假

時敘明完整事

由，供授課教

師核假參考。 
二、病假，學生得

以合法醫療機

構或醫師之證

明書或門診就

醫 收 據 證 明

之。 
三、喪假，學生得

以訃聞或其影

本證明之。 

第二條  事假、病假、喪假由

學生逕向授課教師

辦理。 
病假，學生得以合

法醫療機構或醫師

之證明書或門診就

醫收據證明之。 
喪假，學生得以訃

聞 或 其 影 本 證 明

之。 
 

一、現行第一項規定事

假、病假、喪假之辦

理程序，第二項及第

三項則規定病假及喪

假應檢具之佐證資

料，爰整併為同一

項。 
二、現行條文漏未規定事

假之檢具佐證資料，

爰增列於第一款；原

第二項、第三項則列

為第二款、第三款。 
 

第四條  學生之產檢假、安胎

假、產假、陪產假

及哺育幼兒假，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產檢假：學生

因懷孕期間需

進行產前檢查

者，應檢具健

保局特約醫院

或診所出具之

證明請假，分

娩 前 給 假  8 
日，得分次申

請，由學生逕

向授課教師辦

理。 
二、安胎假：學生

於懷孕期間，

因醫師診斷需

進行安胎，致

無法到校者，

第四條  產檢假：學生因懷孕

期間需進行產前檢

查者，應檢具健保

局特約醫院或診所

出具之證明請假，

分娩前給假 8 日，

得分次申請，由學

生逕向授課教師辦

理。 
安胎假：學生於懷

孕期間，因醫師診

斷需進行安胎，致

無法到校者，應檢

具診斷等證明，由

學生逕向授課教師

辦理。 
陪產假：學生須檢

附配偶或伴侶分娩

證明，給假 3 日，

得分次申請，於配

偶或伴侶分娩之當

一、現行規定依序規定產

檢假、安胎假、陪產

假、產假或哺育幼兒

假，惟陪產假之申請

人非懷孕學生，其餘

均係懷孕學生，順序

頗為混亂。為使法條

邏輯通順，爰將學生

所得申請之產檢假、

安胎假、產假、陪產

假及哺育幼兒假分列

五款，整併於第一

項，增列第一項本

文，並酌作文字修

正。另哺育幼兒假之

性質，幼兒之雙親均

得申請，修正應檢具

之證明。 
二、學生因產假、哺育幼

兒假期間之成績評

量，因有本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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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應檢具診斷等

證明，由學生

逕向授課教師

辦理。 
三、產假：學生懷

孕者於預產期

前後  7 日得停

止上課，並得

申請分娩後  8 
星期之產假。

妊娠  3 個月以

上流產者，給

予 產 假  4 星
期；妊娠  2 個
月以上未滿  3 
個月流產者，

給予產假  1 星
期；妊娠未滿 2 
個月流產者，

給 予 產 假  5 
日。學生應檢

具健保局特約

醫院或診所出

具之證明書填

寫請假單，逕

陳 請 系 主 任

（所長、學位

學程主任）核

准。學生無法

親自辦理者，

得以電話、書

信或託親友先

向系（所、學

位 學 程 ） 報

備，並於  2 星
期內補辦請假

手續。 
四、陪產假：學生因

陪伴配偶或伴侶

分娩者，給假 3 
日，得分次申

請，於配偶或伴

侶分娩之當日及

其前後合計 7 日

日及其前後合計  7 
日期間內，擇其中

之 3 日請假，由學

生逕向授課教師辦

理。 
產 假 或 哺 育 幼 兒

假：學生因懷孕之

產假或因哺育幼兒

(三歲以下子女)之事

（病）假，應檢具

健保局特約醫院或

診所出具之證明書

填寫請假單，逕陳

請系主任（所長）

核准，並將請假單

各聯分送至任課教

師、系（所）及學

務處生輔組登錄，

始完成請假手續。 
一、學生於預產期

前後 7 日得停

止上課，學生

並得向學生事

務處申請分娩

後8星 期 之 產

假。妊娠3個月

以上流產者，

給 予 產 假4星
期；妊娠2個月

以上未滿3個月

流產者，給予

產假1星期；妊

娠未滿2個月流

產者，給予產

假5日。 
二、學生無法親自

辦理產假、哺

育幼兒之事假

時，得以電話

書信或託親友

先向系（所）

報備，並於2星
期內補辦請假

手續。 

則》第27條及第21條
授權訂本校《學生成

績考評及學分核計辦

法》之專門規定，為

免衝突及各自修法出

現不一致，爰將第四

項第三款予以刪除。 
三、至於學生因哺育幼兒

申請之延長休學年

限，因係本校《學

則》第8章「休學、

復學、退學、開 除
籍」第34條之特別規

定，與本辦法所定請

假性質仍有區別，爰

將第四項第四款予以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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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期間內擇其中之 
3 日請假，須檢

附配偶或伴侶分

娩證明，由學生

逕向授課教師辦

理。 
五、哺育幼兒假：學

生因哺育三歲以

下子女需請假

者，應檢具足以

證明親子關係之

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填寫

請假單，逕陳請

系主任（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

核准。 

三、因產假、哺育

幼兒假期間之

成績評量依學

則第二十七條

辦理。 
四、學生因哺育幼

兒申請之延長

休業年限，依

學則第三十四

條辦理。 
 

第五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可向校方

申請公假： 
一、奉政府機關徵

召代表參加國

內外比賽或活

動者。 
二、經選派代表學

校參加校外或

校際正式活動

或比賽者。 
三 、 各 院 、 系

（所、學位學

程）或行政單

位主管指派擔

任公務活動、

參與教學或學

術 相 關 活 動

者。 
四、經選派出席學

校各級會議或

活動者。 
五、因兵役事項經

主管機關依法

通知於指定期

日前往指定地

點 配 合 辦 理

第五條  公假： 
一、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可向校方申請公

假： 
1.奉政府機關徵召代表

國家參加比賽或活

動者。 
2.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

校外或校際正式活

動或比賽者。 
3.各院、系（所）或行

政單位主管指派擔

任公務者。 
4.經選派出席學校各級

會議者。 
5.因兵役事項經主管機

關依法通知於指定

期日前往指定地點

配合辦理者。 
6.基於證人法定義務出

庭作證而有相關司

法 單 位 證 明 文 件

者。 
7.因公或義行負傷者

（得檢呈政府主管

機關證明或社會輿

論補辦請假）。 

一、針對公假事由、辦理

方式及現行請假流程

予以修正，並將現行

第一款調整為第一

項。 
二、現行第二款調整為第

二項，並配合現行學

生參與校外或校際正

式活動、比賽、研習

及服務學習等逾3日
比例偏高，為減化行

政流程並符合實需，

故修訂核定日數門

檻。 
三、現行第三款會簽全人

教育課程中心知悉之

規定，因現行請假作

業已採用線上申辦，

已無保留之必要，爰

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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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者。 

六、基於證人法定

義務出庭作證

而有相關司法

單位證明文件

者。 
七、因公或義行負

傷者（得檢呈

政府主管機關

證明或社會輿

論補辦請假）。 
八、因原住民族身

分辦理歲時祭

儀請假者(檢附

戶籍謄本、戶

口名簿或政府

機關所開具之

證明文件【例

如村里辦公室

開具證明】)。 
學生公假除情況急

迫者外，應於請假

日前，經系（所、

學位學程）或校內

派遣（邀請）單位

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簽證，由學生填寫

公假單，經所屬系

主任（所長、學位

學程主任）核准；

但請假日數逾 5 日
者，應送學務長核

定。 

8.因原住民族身分辦理

歲時祭儀請假者(檢
附戶籍謄本、戶口

名簿或政府機關所

開 具 之 證 明 文 件

【例如村里辦公室

開具證明】)。 
二、學生公假除情況急迫者

外，應於請假日前 10
日，填寫公假單，檢附

有關證明文件，經派遣

（邀請）單位簽證，由

所屬系主任（所長）核

准後，並將請假單各聯

分送至任課教師、系

（所）及學務處生輔組

登錄；但請假日數逾 3 
日者，應送學務長核

定。 
三、若同系單班申請公假人

數超過15人且涉及全人

教育課程時，除依前項

規定辦理外，應再會簽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知

悉，以利轉知全人教育

課程任課教師。 

第七條  多元文化假：因自身

族群、傳統文化、

地方或宗教習俗、

祭儀等多元文化範

疇之請假，須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由

學生逕向授課教師

依事假流程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為展現對多元文化與

族群信仰的尊重，爰

增設「多元文化假」

類別。 

第八條  學生請假時，如遇期

中考試、學期考試

或畢業考試必須依

第七條  學生請假時，如遇期

中考試、學期考試

或畢業考試必須依

條次修正，並刪除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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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本校學生考試請假

規則辦理。 
本校「學生考試請

假規則」辦理。 
 第八條  學生請假單請至各系

所辦公室或生輔組

領取。 

一、本條刪除。 
二、學校目前已實施線上

請假申請，本條文已

不符時宜，爰予刪

除。 

 

 


